
臺北市政府 94.04.21.  府訴字第０九四０二九九一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 93年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3年 11月 15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361927900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本市松山區○○路○○段○○號、及○○號○○樓、○○樓、地下○○樓

、地下○○樓、地下○○樓及地下○○樓等房屋，經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核定 93年房屋稅計

新臺幣（以下同）48,468,502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3年 11月 15日

北

市稽法乙字第 09361927900 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決定書於 93年 11月 17日送達

，

訴願人不服，於 93年 12月 15日向本府提起訴願，94年 1 月 26日補送訴願理由書，並據原處

分

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

　　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第 4 條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

　　」第 5 條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左列稅率課徵之：一、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

　　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但自住房屋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

　　一點二。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

　　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三、房屋同時作

　　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第 7條規定：「納稅義務

　　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

　　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第 9條第 1



　　項規定：「各直轄市、縣（市）（局）應選派有關主管人員及建築技術專門人員組織不

　　動產評價委員會。」第 10條規定：「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

　　，核計房屋現值。依前項規定核計之房屋現值，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

　　義務人如有異議，得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30日內，檢附證件，申請重行核計。」第 11條

　　第 1 項規定：「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二、各類

　　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

　　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

　　徵之：一、住家用房屋，百分之一點二。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百分之三

　　。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幼稚園、托兒所、兒童托育中心、補習班、

　　人民團體及其他性質可認定為非供營業用者，百分之二。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

　　，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第 8條規定：「房屋稅條例第 11條所稱

　　之房屋標準價格，稽徵機關應依同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規定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數

　　、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事項調查擬定，交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後，由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公告之。」

　　臺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評定作業要點第 1 點規定：「為簡化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及房

　　屋現值之核計作業，特訂定本要點。」第 2 點規定：「房屋現值之核計，以『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表』、『折舊及耐用年數表』及『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表』為準據。」第

　　4 點規定：「適用『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及總

　　層數等，依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之資料為

　　準。面積則以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測量成果圖為準。但已領有使用執照未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者，以使用執照所載資料為準；......」第 5 點規定：「左列房屋，除依據使

　　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或建物測量成果圖所載之資料為準外，得派員至

　　現場勘查後，依本要點之規定，增減其房屋標準單價：....（二）百貨公司及大型商場

　　。....」第 6 點規定：「房屋總層數超過『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內所列之總層數者，

　　其標準單價應按表內最高樓層與次高樓層之標準單價之差額逐層遞增計算。......」第

　　8 點規定：「房屋樓層之高度在 4 公尺以上者，其超出部分，以每 10公分為 1 單位，增

　　加標準單價百分之一‧二五，未達 10公分者不計，但房屋樓層高度超過 12公尺，其挑高

　　空間無法使用，或僅係供採光、景觀考量者，高度以 12公尺計。房屋樓層之高度在 2 公

　　尺以下者，其減價計算公式如左：偏低減價額＝ 3 公尺－樓板高度／3 公尺× 50％×

　　標準單價......」第 10點規定：「第 5點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房屋左列設備者，



　　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另予以加價如左：（一）中央系統型冷氣機：加價百分之五。（二

　　）電扶梯：每部加價百分之二（以裝設之樓層為限）。（三）金屬或玻璃帷幕外牆：面

　　積超過外牆面積百分之十者，加價百分之十，但地下室或地下層部分不予加價。（四）

　　游泳池：加價百分之五。......」

　　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第 5 條規定：「投資人購置或新建供投資案直接使用且坐

　　落於本市之不動產；其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應繳稅額得向市政府申請前 2 年全額補貼，

　　後 3 年補貼百分之五十。」

　　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委員會對於申請案件審查，除其是否合於

　　本自治條例第 3條規定外，並就下列事項綜合審核之：一、投資計畫之可行性及對臺北

　　市產業發展之貢獻度。二、申請獎勵項目及內容之合理性。三、公司財務穩健度及未來

　　發展性。」

　　財政部 74年 7 月 22日臺財稅第 19180 號函釋：「住家房屋現值，係指整戶住家房屋之現

　　值，但不包括左列各項之現值：（一）供公眾通行之騎樓。（二）陽臺、屋簷、雨遮依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部分。（三）純屬防空避難設施之地下室，或地下

　　室僅為利用原有空間設置機器房、抽水機、停放車輛等使用，合於本部 66年 2 月 26日臺

　　財稅第 31250 號函規定免徵房屋稅。......」

　　74年 12月 14日臺財稅第 26271 號函釋：「房屋供共同使用之電梯及公共設施之房屋稅，

　　按該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之稅率分攤課徵。主建物有兩種以上不同用途者，分別按其用

　　途之實際面積比例計算，依所適用之稅率課徵。」

　　75年 8 月 15日臺財稅第 7562653 號函釋：「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

　　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

　　、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依上規定，房屋使用情形如有變更，應由納稅

　　義務人於 30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變更後之使用情形。來函所○○號房屋，依函

　　附有關資料，原供○○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於 73年 9 月 12日遷往他處營業並已辦竣變更

　　營業地址登記，該房屋納稅義務人遲至 74年 5月 14日始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使用情形變

　　更。按房屋稅稅率係依房屋使用情形分為住家用、非住家營業用與非住家非營業用 3 種

　　。本案房屋自○○股份有限公司於 73年 9 月 12日遷出後，至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於 74 年

5

　　月 14日申報使用情形變更為止之期間，究係供住家用、非住家營業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

　　，既未據納稅義務人依限申報，稽徵機關無法追溯查明其使用情形，依首揭條文規定應

　　自 74年 5 月 14日申報之當月起適用變更後之稅率，經核尚無不合。」

　　75年 10月 17日臺財稅第 7570223 號函釋：「主旨：稽徵機關適用『房屋標準單價表』核

　　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用途之歸類，應以使用執照所載之資料為準。說明：二 .依本部



　　『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第 4項規定，稽徵機關適用『房屋標準

　　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總層數及面積等，應依建築管理機關

　　核發之使用執照所載之資料為準。貴市○○號○○層樓房屋，其使用執照所載用途：○

　　○層為工廠、辦公室；○○、○○層為工廠；○○層為員工餐廳；○○層為員工宿舍。

　　關於辦公室部分，應依『用途分類表』第 3 類適用標準單價核計房屋現值。員工餐廳及

　　員工宿舍部分，其用途性質與『用途分類表』第 3類之住宅相似，准按第 3類適用標準

　　單價核計房屋現值。」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本件訴願人所建系爭房屋，依使用執照記載，建物高度 59.85 公尺，新建鋼骨造。訴

　　　願人申報房屋現值時，原處分機關依據「臺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評定表」及財政部

　　　所訂「簡化評定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之參考原則」核計建物之超高單價，惟該評

　　　定表並未就每層標準樓高定出評定標準，則每層高度如何分別依超高或偏低單價核計

　　　，訴願人實無從審究其計價標準是否客觀，賦稅是否合於公平原則。訴願人於原處分

　　　機關 91年作成核計房屋現值及 92年變更建物使用時，雖未聲明不服，然於原處分機關

　　　核課 93年房屋稅時發覺房屋現值過高，自得指摘原處分之不當。又原處分機關亦未依

　　　上開規定派員至現場勘查，其未踐行正當行政程序，自有違誤。

（二）本件系爭房屋係屬鋼骨造，於 90年 11月建造完成。原處分機關於建立房屋稅籍時，未

　　　依據「臺北市一般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標準表」評定房屋課稅現值，亦未按「臺北市耐

　　　用年數及折舊標準表」，依鋼骨造房屋之最高折舊年數為 60年，每年折舊百分之一之

　　　規定，逐年

（三）查原處分機關就系爭房屋從第 3類之辦公室、店舖、診所、禮堂、開放空間等，誤歸

　　　類為第 2類之百貨公司、餐廳等，蓋訴願人之房屋係屬購物中心，則各專賣店之性質

　　　為店舖，並非百貨公司。本件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雖有部分於 92年 7 月 1日 至 93

年

　　　2 月 17日供○○有限公司登記營業使用，惟於 93年 2月 18 日起該公司業已停業，該

部

　　　分房屋因相關返還租賃物訴訟尚未終結，訴願人雖未依規定申報變更使用情形為空置

　　　，然自 93年 2 月 18日至 93年 6 月 30日期間，該部分房屋應改按以非住家非營業用稅

率

　　　課徵。再按文化會館、表演館、員工休息更衣室及育嬰室等，非以營利為目的，應按

　　　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四）財政部 74年 12月 14日臺財稅字第 26271號函釋：「房屋共同使用之電梯及公共設施

之



　　　房屋稅，准按該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之稅率分攤課徵」，本件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主

　　　建物之公共設施面積與該營業用房屋毫不相干，蓋房屋之公共設施部分非係增加該房

　　　屋使用價值之建築，從而財政部前開函釋以房屋共同使用之電梯及公共設施之房屋稅

　　　，按該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之稅率分攤課徵，與房屋稅條例規定相違背，原處分機關

　　　援引為課徵本件系爭房屋稅之依據，實有未合。又本件系爭房屋稅之建物登記謄本登

　　　記僅載明主建物面積，未有公共設施持分之登記，應無分攤公共設施面積問題，原處

　　　分機關自應將公共設施持分面積剔除，不應計入該面積核算房屋稅。

（五）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三成以上

　　　不及五成之房屋，其房屋稅應減半徵收。經查訴願人於課稅年度內屢受水災與震災等

　　　所苦，復曾受人為縱火，致系爭房屋有腐化、剝落等情形，惟訴願人一時不察，漏未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報原處分機關調查核定，致已逾期申報，則依同條第 3 項

　　　末段規定，尚可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房屋稅。訴願人雖自行修復，惟確曾屬受有重

　　　大災害，應可適用減半徵收房屋稅之規定。

（六）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表」規定，按○○路地段率核課本件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惟上開評定表並未考量面臨○○大道引道部分之○○路房屋所處

　　　橋段，平面交通受○○機場阻隔難有商業活動等情，未將該路段房屋與○○大道為相

　　　同處理，有違房屋稅條例第 11條之規定。

（七）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第 5條及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投

　　　資人購置或新建供投資案直接使用且坐落於本市之不動產，其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應

　　　繳納稅額得向市政府申請前 2年全額補貼，後 3年補貼百分之五十。訴願人係○○購

　　　物中心，刻正提出 93年度房屋稅之全額補助，原處分機關應協同該審查委員會重行檢

　　　討訴願人 93年度房屋稅之核定。

三、卷查訴願人所有本市松山區○○路○○段○○號、及○○號○○樓、○○樓、地下○○

　　樓、地下○○樓、地下○○樓及地下○○樓等房屋之房屋評定現值，原處分機關松山分

　　處係依首揭房屋稅條例第 10條及本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評定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按臺

　　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臺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臺北市房屋折舊率及

　　耐用年數表」及「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表」所載評定方法予以核定上開房屋

　　現值，其 91年度房屋評定現值分別為 776,754,200元、602,573,700元、80,912,200元、

　　104,783,000 元、1,462,400 元、85,181,800元、85,321,500元（計至百元止），再依

　　訴願人申報之房屋使用現況分別適用之稅率（營業用稅率及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核算

　　其應課徵之 93年房屋稅共計 48,468,502元，此有原處分機關檢送系爭房屋之房屋稅主檔

　　現值查詢及徵銷查詢等資料附卷可稽。是以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所為系爭房屋房屋稅之

　　核課，洵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對於系爭房屋未派員至現場勘查，對於樓層超高、折舊之計算

　　有誤，及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應與○○大道為相同處理云云，經查原處分機關業依本市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評定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按房屋樓層之高度在 4公尺以上者，其超出

　　部分，以每 10公分為 1單位，增加標準單價百分之一‧二五，未達 10公分者不計；房屋

　　樓層高度超過 12公尺，其挑高空間無法使用，或僅係供採光、景觀考量者，高度以 12公

　　尺計算。訴願人雖主張樓層超高之計算不客觀云云，惟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其空言主張

　　，不足採憑。原處分機關並依本市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及本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評定表之規定，核算系爭房屋之折舊率及其房屋坐落地段率評定房屋現值，訴願人主張

　　原處分機關未予折舊，實有誤會；訴願人另主張應適用市民大道之地段率，於法無據，

　　尚難採據。再按本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評定作業要點第 4點第 1項、第 5點規定，適用「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及總層數等，原則係依建

　　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之資料為準，對於百貨

　　公司及大型商場「得」派員至現場勘查。職是，原處分機關核算系爭房屋之房屋現值時

　　，逕依使用執照所載之資料（包括各層樓用途別）為準，未派員至現場勘查，於法並無

　　不合，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踐行行政程序，用途別之評定有誤云云，應屬誤解，自

　　不足採。

五、又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部分使用情形有變更為空置、文化會館、表演館、員工休息更衣

　　室及育嬰室等，非以營利為目的，應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乙節，依首揭房屋稅條

　　例第 7條規定，房屋使用情形如有變更，應由納稅義務人於 30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變更後之使用情形。今查訴願人係於 93年 6 月 24日對於本件系爭房屋 93年之房屋

稅

　　申請復查時，始主張其原供○○有限公司登記營業使用之房屋，該公司自 93年 2 月 18日

　　起業已停業，惟經原處分機關分別以 93年 8 月 16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361927910 號函及

　　93年 9 月 17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362599300 號函請訴願人詳細說明其主張與原核定房屋

　　現值表之層樓及那一部分（按門牌號、層次、卡序別）變更使用狀況？那些設備已不存

　　在？從何時開始變動並提供具體事證供核，惟訴願人迄未提供具體事證，尚難據以審核

　　。再按購物中心內之文化會館、表演館、員工休息更衣室及育嬰室，為其營業使用之設

　　施，訴願人主張渠等設施非供營業使用云云，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為有利於訴願人

　　之認定。

六、復按房屋供共同使用之公共設施，其房屋稅係按該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之稅率分攤課徵

　　。主建物有兩種以上不同用途者，分別按其用途之實際面積比例計算，依所適用之稅率

　　課徵，此為財政部 74年 12月 14日臺財稅第 26271號函釋意旨。訴願人主張不須分攤公

共



　　設施之房屋稅云云，於法不合，自難採憑。又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係於 90年間興建完工

　　，理應參照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系爭房屋現值乙節，經查系爭房屋經本府

　　工務局於 90年 11月 5 日核發 90年使字 xxx號使用執照，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依本府 91

年

　　2 月 27日府財稅字第 09103999600 號公告略以：「......重行評定之『臺北市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表』、『臺北市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

　　定表』......房屋稅自 90年 7月 1日起實施......」之意旨，自 90年 12月起依不動產評

價

　　委員會 91年之評定標準核課房屋稅，自屬有據。

七、再查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受重大災害，房屋稅應減半徵收乙節，經查訴願人主張系爭房

　　屋受重大災害之申報日（即復查申請日）已逾 93年房屋稅所屬期間（93年房屋稅開徵日

　　期自 93年 5 月 1 日至 93年 5 月 31日止），尚不影響系爭 93年房屋稅。又原處分機關

業以

　　93年 8 月 16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0936192910號函，通知訴願人儘速檢附其受重大災害毀損

　　之具體事證逕向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申請自申請日起減免房屋稅。

八、末按訴願人主張依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第 5 條及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

　　第 5 條規定，其年度房屋稅及地價稅應繳納稅額得向市政府申請補貼，刻正提出 93年度

　　房屋稅之全額補助，原處分機關應協同該審查委員會重行檢討其 93年度房屋稅之核定乙

　　節，惟查本市獎勵民間投資係以補貼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方式為之，並非以減免房屋稅方

　　式為之，訴願人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依法即負有繳納房屋稅之義務，訴願人尚難

　　以此為由要求減免房屋稅。是訴願人之主張，自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依

　　法核課訴願人系爭房屋 93年房屋稅，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予以駁回，揆諸首揭規定及財

　　政部函釋意旨，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九、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4　　 月　　　 21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